
  【发布单位】厦门市人民政府 
  【发布文号】厦府办〔2009〕218号 
  【发布日期】2009-08-14 
  【生效日期】2009-08-14 
  【失效日期】----------- 
  【所属类别】政策参考 
  【文件来源】厦门市人民政府  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厦门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财政扶

持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 

 
(厦府办〔2009〕218号) 

  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  

  《厦门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财政扶持政策

实施细则》已经市文化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

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  二OO九年八月十四日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 厦门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财政扶持政策实

施细则 

  第一章  总   则 



  第一条 为了落实我市促进文化产业相关

财政扶持政策，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厦门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

（厦府〔2008〕398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政

策》），制定本细则。  

  第二条 对《若干政策》中确定我市优先

鼓励发展的重点文化企业和重点文化产业项

目，采取奖励、贴息、补助等方式给予扶持。

 

  第二章  税收奖励 

  第三条 《若干政策》第四条，是指对于

自2008年11月24日起新引进的，注册资本500万

元人民币以上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，从事文

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的以下大中型文化企业

或企业集团（或地区总部）：  

  ㈠生产型的年主营业务收入1200万元以

上；  

  ㈡中介服务型的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

上；  

  ㈢创作研发型的年主营业务收入100万元以

上。  

  上述企业自符合条件之年度起3年内，按其

符合条件的年度在我市缴纳营业税、企业所得

税的地方分成部分，合计在200万元以内（含

200万元）的给予20%奖励，超过200万元的部分

给予30%奖励。  

  第四条 《若干政策》第五条，是指对于

2008年11月24日起在我市新注册设立的，从事



创意策划与设计、数字娱乐与网络服务、新媒

体研发与应用、影视创作与制作、艺术品生产

与培训、电子出版、文化会展以及演艺、文化

中介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企业，自获得

第一笔应税收入当年起3年，企业当年在我市缴

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在200万元（含

200万元）以内的给予30%奖励，超过200万元的

部分给予20%奖励。  

  第五条 对符合《若干政策》第十二条规

定，自2009年起，运营商入驻市级文化产业基

地、文化产业集聚区的第一年内新引进的域外

文化企业，按所引进的文化企业注册登记日起1

年内所缴纳税收地方分成部分给予10%奖励，奖

励总额不超过100万元。  

  第六条 对符合《若干政策》第十二条规

定，自2009年起首次被市政府认定为重点文化

企业的，自认定当年起两年，企业年度应缴实

缴税收地方分成部分，比认定前一年新增部分

在200万元以内（含200万元）的，给予20%奖

励，超过200万元的部分，给予30%奖励。  

  第七条 相关财政优惠政策不得重复享

受。企业同一年度如遇同时符合国家和我市的

几项财税优惠政策的情况，应先享受法定税收

优惠，与本细则规定计算的奖励额相比不足部

分再由财政奖励。企业违反规定被财税审计等

机关查补的税款不得享受本办法规定的财政奖

励。  

  第八条 税收奖励申请的受理、审批和拨

付。  

  税收收入属市集中的企业，其税收奖励申

请由市财政局受理、审批并办理拨款。  



  税收收入属市区共享的企业，其税收奖励

申请由企业税收共享区财政局受理（或管委会

财政局，下同），奖励金额在150万元以下的，

由区财政部门审批并办理拨款；奖励金额在150

万元以上的，由区财政局初审并上报市财政局

审批后，由区财政局负责办理拨款。  

  税收奖励实行跨年办理。企业可于享受奖

励政策年度的次年7月底前向市、区财政部门申

请奖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

  第九条 企业申请税收奖励应提供以下材

料：  

  ㈠税收奖励申请报告；  

  ㈡市级以上各相关文化产业行业主管部门

的资格确认或市政府有关文化产业基地、文化

产业集聚区和重点文化企业的认定文件，营业

执照、工商登记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  

  ㈢已缴税款相关凭证原件及复印件（经核

对无误后，原件退回企业）；  

  ㈣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。  

  第十条 市区共享税收企业的奖励金，按

现行财政体制市区共享比例，由市、区共同负

担，应由市级财政承担的部分，由市财政年终

通过上下级体制结算，专项补助区级财政。

 

  第三章  贷款贴息 

  第十一条 《若干政策》第六条，需贴息扶

持的项目，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 



  ㈠在我市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

业；  

  ㈡商品油画、艺术品制造、钢琴制造培

训、艺术品交易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

目，影视制作、动漫网游、商业演出投资额在

500万元以上的项目。  

  第十二条 《若干政策》第六条，贴息的贷

款需为2008年11月24日以后的贷款，贴息的金

额为贷款之日起2年的利息，利息补贴可逐年申

请或2年一并申请。  

  同一企业每年项目贴息额最高不超过100万

元 。  

  第十三条 市文化局、市广电局、市新闻出

版局等文化产业行业主管部门为贷款贴息的受

理单位，负责项目的初审，并按要求编制相关

预算，市财政局审核后，按相关程序报批后拨

付。  

  第十四条 企业申请贷款贴息需提供的材

料：  

  ㈠厦门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或闽台特色文

化产业项目贷款贴息申请报告；  

  ㈡重点文化项目或闽台特色文化产业项目

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 

  ㈢项目单位的营业执照、工商登记证、税

务登记证复印件；  

  ㈣企业与承贷金融机构签定的项目贷款合

同、借款凭证、实际支付的贷款利息结算清



单。  

  第四章  示范基地与品牌奖励 

  第十五条 《若干政策》第七条规定的奖励

对象，为2008年11月24日之后，我市被中宣

部、文化部、国家广电总局、新闻出版总署等

国家部委（不含国家部委所属事业单位或其他

行业组织和机构）评定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

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  

  第十六条 《若干政策》第十四条规定的奖

励对象，为2008年11月24日之后，我市文化企

业、文化产品及服务参加国家级文化品牌的评

比，被中宣部、文化部、国家广电总局、新闻

出版总署等国家部委（不含国家部委所属事业

单位或其他行业组织和机构）首次授予国家级

荣誉称号的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。同一企业

获得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国家级荣誉称号的，自

获得第二项荣誉称号起，每增加一项荣誉称

号，增加10万元奖励。  

  第十七条 文化企业被国家部委评定为文化


